附件4

农业农村部门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支持政策情况表

	序号
	农事服务中心主要功能
	可提供的配套支持政策

	
	
	政策文件名称
	主要政策内容

	1
	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功能。主要为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提供服务。根据需要也可为区域特色主导产业提供解决方案。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农办经〔2024〕3号）
	支持接受耕、种、防、收等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粮油糖类经营主体，其中补助小农户的资金总量或服务面积要占60%以上。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机〔2024〕7号）
	突出稳产保供机具供给。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着力点，将更多先进适用机具有序纳入补贴范围，聚焦机播（机插）增产和机收减损，重点支持高性能播种机、智能高端联合收获机械等有助于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以下统称“重点机具”）的推广应用。云南省2024-2026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21个大类46个小类121个品目，均属支持全程机械化作业类机具。

	
	
	《云南省加快培育建设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实施方案》
	按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依托现有的较有实力的农机合作社等农机作业服务组织，2024年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50个，此后每年提升发展并认定120个以上，2027年实现区域农机服务中心除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外，其余126个县（市、区）全覆盖（含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达500个以上（详见附件 1），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布局合理、指挥高效，粮食和油菜、甘庶、烟草等重要农产品及高原特色经济作物主要生产区域各乡镇全覆盖的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网。明确支持内容：配强农机装备、建优人才队伍、补齐维修短板、支持作业服务、支持应急救灾。

	2
	数字农业。集成为周边农户提供从农田墒情、病虫害预警监测、新品种推广、农技服务、农资配送到农产品网上直播等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数字化服务，提供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到政策性农险承保理赔、农业担保信贷办理的金融业务申请与对接等各类智能化便民服务。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的通知》（农市发〔2024〕4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批复云南省农业农村厅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云财农〔2026〕1号）
	支持建设20个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包括数字种植、数字养殖、智慧渔场、管理服务类项目等智慧农业应用场景。

	
	
	《农业农村部关于下达相关专项202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农业建设项目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的通知》（农计财发〔2025〕14号）
	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项目，主要支持云南省2025年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分中心（省级）田间监测点建设项目。

	3
	集中育秧（苗）。建设工厂化育秧（苗）中心，提供统一育秧（苗）、统一供秧（苗）服务。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机〔2024〕7号）
	结合全省农业生产需求实际，云南省2024-2026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21个大类46个小类121个品目，其中集中育苗类机具包含种子催芽机、苗床用土粉碎机、育秧（苗）播种设备、营养钵压制机等4个品目。

	
	
	《云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云南省支持种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
	围绕种业振兴行动，在育种创新、种业基地、国家种业项目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4
	烘干加工。建设稻麦烘干加工中心，提供稻麦统一烘干、统一清理、统一加工服务。配置谷糙分离、除杂设备，具有相应的清理除杂能力。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机〔2024〕7号）
	结合全省农业生产需求实际，云南省2024-2026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21个大类46个小类121个品目，其中烘干加工类机具包含谷物（粮食）干燥机（烘干机）、油菜籽干燥机、果蔬干燥机等3个品目。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机〔2023〕10号）
	《实施方案》围绕贯彻落实六部委文件部署要求，充分考虑我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区域、种植规模、各地烘干需求及烘干中心（点）建设后生产经营可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因素，明确了建设原则、建设目标和区域布局、主要任务及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措施和要求。

	5
	农技服务。提供测土配方、统防统治、田间诊断、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2025年科学施肥增效工作的通知》
	落实《到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部署，以服务支撑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重点，强化政策支持和科技支撑，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集成推广施肥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三新”模式，持续推进科学施肥增效。

	
	
	《云南省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
	全省项目县103个，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遴选发布50个主导品种、主推技术65项；开展先进农业技术试验展示；鼓励基层农技人员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1号）
	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主要支持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工作。

	6
	农资配送。提供种子（种苗）、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集中采购、统一配送服务。
	/
	/

	7
	农机维修。提供农机具检查、维修、保养及关键零部件配送等服务，支持升级为整机销售、配件供应、维修保养于一体的农机4S服务。
	/
	/

	8
	农业废弃物收集处理。建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处理中心，集中收集处理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农药废弃包装物等农业废弃物。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暨做好全面总结评估的通知》
	推进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稳定扶持、培育壮大一批粪肥还田社会化服务主体，推广成熟有效组织方式和技术模式，建立健全绿色种养循环发展有效机制，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转型。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机〔2024〕7号）
	结合全省农业生产需求实际，云南省2024-2026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21个大类46个小类121个品目，其中农业废弃物收集处理类机具包含清粪机、畜禽粪污固液分离机、畜禽粪便发酵处理设备、畜禽粪便干燥设备、畜禽粪便翻堆设备、沼液沼渣抽排设备、病死畜禽处理设备、残膜回收机、生物质气化设备、 秸秆压块（粒、棒）机等10个品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生态保护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农经规〔2024〕590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135号）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比例为50%，同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每个县支持总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每个县支持总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每个县支持年度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9
	农产品营销。带动周边农户统一品牌、统一销售。
	/
	/

	10
	仓储保鲜冷链。配备低温粮库或冷库。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机〔2024〕7号）
	结合全省农业生产需求实际，云南省2024-2026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21个大类46个小类121个品目，其中仓储保鲜冷链类机具包含生鲜乳速冷设备、散装乳冷藏罐、果蔬冷藏保鲜设备等3个品目。

	
	
	《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
	支持建设以当地农产品为主要原料供应的农产品加工车间、产地冷藏保鲜、仓储、农产品追溯体系等项目建设。

	11
	农事研学。提供农业科普、农情教育、农耕体验、农业休闲观光等体验性服务，开展新技术试验示范，农创客孵化器。
	/
	/

	12
	场所、设备和选址。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和优化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云自然资〔2025〕172号）
	合理确定作物种植、畜禽水产、桑蚕养殖等设施用地选址和规模。一是引导项目合理选址。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充分结合当地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编制耕地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指导经营者合理确定设施农业用地位置和范围。设施农业应充分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未利用地、低效闲置的土地和存量设施农业用地，尽量避让稳定利用耕地和新补充耕地，采用必要措施保护好耕作层。种植和养殖类设施农业用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进行非农建设。二是合理确定项目规模。生产设施用地规模应由经营者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合理确定，附属和配套等辅助设施用地占地总规模应控制在生产用地（包括粮食生产、设施农业、林果业等各类农业生产用地）总规模的15%以内，最多不超过30亩。种植类辅助设施、养殖设施在符合安全和防疫等相关要求前提下允许建设多层建筑。设施农业的各项建设内容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规定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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